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2018年招生简章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
招生热线：0592-5763331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是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创办的一所全额拨款的艺术类音乐公立学校。学校地处厦门的新客厅--五缘湾，自然风光旖旎 ；开设钢琴学科、综合音乐学科[含新体系音乐启蒙教育、电子音乐、乐器制作（钢琴调律）]等方向，综合音乐学科小学阶段仅设新体系音乐启蒙教育方向，初中阶段根据个人发展情况确定方向。学校教学设施配套居全国首位，全部使用进口三角钢琴教学与练琴 http://www.ccompag.cn/01-xxgk.htm，配备国际一流水平的音乐厅、录音棚、演播厅；师资力量雄厚，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老教授、海外留学人才及多项国内外大奖获得者长期任教 <http://www.ccompag.cn/02-jsdw.htm>。学校具备“起点高、专业强、模式新、前景好”四大优势，将成为中国少年音乐艺术的窗口和世界一流少年音乐家的教育基地。
1、 招生名额：60名
二、招生专业、年级
	专业
	方向
	名额
	招生年级
	备注

	音乐
	（器乐表演）钢琴
	20名
	小四至高一
	小四至高一插班生（省内外）

	
	（器乐表演）钢琴
	15名
	小四、小五
	小四小五插班生（厦门籍）

	
	新体系音乐启蒙教育
	5名
	初一至高一
	初一至高一插班生（省内外）

	
	新体系音乐启蒙教育
	5名
	初一
	初一插班生（厦门籍）

	计算机音乐制作
	电子音乐（作曲方向）
	10名
	初一至高一
	初一至  高一插班生（省内外）

	乐器修造
	钢琴调律
	5名
	高一
	高一学生（省内外）


注：厦门籍学生范围包含厦门户籍学生和非厦门户籍的厦门学籍学生，非厦门户籍的厦门学籍学生应符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我市岛内公办学校的社保和居住年限及相关条件要求。详见附录1
三、招生对象和条件
1、招生对象：
	原学籍所在年级
	可报考我校年级
	备注

	三年级
	四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四年级
	五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五年级
	六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原学籍所在年级
	可报考我校年级
	备注

	小学应届毕业生
	初中一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初一在校生
	初中二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初二在校生
	初中三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初中应届毕业生
	高中一年级
	提供学籍证明


2、招生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学习、尊敬师长、爱劳动、守纪律、有学习和生活的自理能力；
（2）身体健康、发育正常、五官端正；
（3）专业条件：

A． 具有较好的音乐素质，包括对节奏、音高的辨别和模仿能力以及音乐的记忆、表现能力。演奏专业考生还应具备相应专业所特需的良好生理条件，如手型；
B． 演奏专业考生须有一定的基础，演奏方法基本正确；理论专业考生须初步掌握乐理基础知识并在音乐创作、音乐评论等某方面有一定专长，同时应具备一定的乐器演奏能力。 
3、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1）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不满一年的学生；
   （2）无正当理由退学不满一年的学生；
   （3）曾参加类似入学考试，因舞弊而被取消考试资格或入学资格的考生。
四、考试内容
★专业考试内容

（一）钢琴学科                                                            

1、钢琴：                                         
A. 准备二首不同类型的练习曲，选自不同作家，程度不低于车尔尼Op849；
B. 一首复调作品；
C. 古典奏鸣曲一个快板乐章或变奏曲（选自以下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
D. 乐曲（中外乐曲均可）。
E.视奏测试

（二）综合学科                                                          
1、新体系音乐启蒙教育：

   A．面试：（1）清唱2首不同风格的适龄歌曲（自选）；

            （2）唱、听、动音乐综合素质考查

B．钢琴演奏： （1）练习曲一首（程度不低于车尔尼740）；

（2）复调作品一首（选自巴赫《三部创意曲》、                 
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赋格部分）

（3）古典奏鸣曲一个快板乐章（选自以下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 
2、电子音乐：
A．面试：自选演奏器乐作品一首，回答考官问题                
B．笔试：

（一）初一年级

音画关系理解（根据给定的六组画面选择与之搭配的音乐旋律）
（二）初二年级
（1）基本乐理；

（2）音画关系理解（根据给定的六组画面选择与之搭配的音乐旋律）
     （二）初三年级

      （1）基本乐理；

      （2）声音听辨（空间感、频率、声压级区别等）；

      （3）乐器听辨（区分不同乐器、并写出属于什么类别）；

      （4）命题写作（根据画面进行配乐设计，从音乐风格、旋律乐器、配器风格等方面进行文字描述或给画面配上适合的八小节单旋律）。

     （三）高一年级

      （1）基本乐理；
（2）和声：斯波索宾和声上册的内容；
      （3）声音听辨（空间感、频率、声压级区别等）；

      （4）乐器听辨（区分不同乐器、并写出属于什么类别）；

      （5）命题写作（根据画面进行配乐设计，从音乐风格、旋律乐器、配器风格等方面进行文字描述或给画面配上适合的八小节单旋律）；

     （6） 进行给定动机创作八小节单旋律。

     （7）如果有本人做过的作品可提交光盘一张（CD格式）；

如果有本人写作的作品可提交乐谱
3、乐器制作（钢琴调律）：

A.演奏或演唱，音乐特长展示；

B.基本技能测试；
★视唱练耳考试内容
	着重素质测试，听辨：音高、和弦、节奏及简短旋律的记忆和模仿。
小学部：
1、听辨：旋律音程、分解三和弦、七和弦，五音组，和声音程，大小增减三和弦的原转位；
2、节奏：2／4、3／4拍；
3、旋律记忆：2／4拍的两乐句，无升降号调式；
4、视谱：无升降号调式，2／4、3／4。 
初中部： 
1、听辨：旋律音程、分解三和弦、七和弦，五音组，和声音程，三和弦、七和弦的原转位；
2、节奏：2／4、3／4、4／4拍；
3、旋律记忆：一升一降的民族调式和大小调式；
4、视谱：无升降号的民族调式和大小调式，2／4、3／4、4／4拍。
高中部： 
1、音程、三和弦、七和弦原转位；
2、节奏：2／4、 3／4、4／4拍，有连线、休止；
3、旋律：不超过三升三降大小调及民族调式(带变化音)，2／4、3／4、4／4拍；
4、和弦连接：一个升降号大小调的正、副三和弦及属七和弦的连接。


★文化课考试内容
1、考试内容：
   以国家教育部指定的各科教学大纲为范围，以现行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为依据，着重了解考生文化程度和基础知识。具体包括：
	报考年级
	考试内容

	报考小学四年级
	三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

	报考小学五年级
	四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

	报考小学六年级
	五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

	报考初中一年级
	六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英语

	报考初中二年级
	初一上学期语文、数学、英语

	报考初中三年级
	初二上学期语文、数学、英语

	报考高中一年级
	初三上学期语文、数学、英语


2、报考各年级各科考试课本见下表：
	报考年级
	科目
	课       本
	出 版 社
	考试内容

	小学
四年级
	语文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三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数学》 三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小学
五年级
	语文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四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数学》 四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小学
六年级
	语文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五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数学》五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初中
一年级
	语文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六年级上册
	教育部审定2012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英语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六年级上册
	外研社
	全册

	初中 
二年级
	语文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英语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新目标 七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初中
三年级
	语文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英语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新目标 八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高中
一年级
	语文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数学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数学》九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英语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英语》九年级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册


五、报名手续
各地考生应于考试前办理报名手续，须交验以下材料：
1、所在学校介绍信及学籍证明（写明该生现就读年级、在校品行情况，同意该生报考我校），提交最近一个学期的成绩证明。以上证明须加盖所在学校公章；
   2、自行下载打印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报名表，填好后于报名时上交；

3、同底近照二张（一寸、半身、正面、免冠，背面写好姓名）；
4、报名及考试费用：
A.报名形式为：各考点现场报名，没有网上报名，请家长注意；
B. 报名费：初试费120元+复试费30元=150元《闽价费[2007]266号》（报名时交纳）；
如材料齐全符合报考条件的，即可发给报名表。报名表填写完毕，经检查合格，再发给准考证，考生凭准考证参加考试。考生报名时所交材料概不退还，户口、成绩单等材料学校留复印件。本校不接受通讯报名，不预审录音。
六、录 取
     根据考试成绩，结合思想品德审查和体格检查情况，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录取名单将在我校网站公布。
七、校 址     厦门五缘学村 五缘西四里1号
招生电话：0592-5763331
邮    箱：ccomad@163.com
学校网站： http://www.ccompag.cn/index.html
八、说 明
    1、我校属于非义务教育机构，学费及住宿费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学费8000元/年，《闽价费[2007]266号》， 住宿费1200元/年 《厦价服[2007]40号》，以物价部门批准的标准收取；
    2、各年级新生入学后，学校为新生建立相应的学籍，暂定为一年。在此期间，若专业考核不合格和违反校纪校规，根据教育部对艺术院校的规定，学生应转回家庭户口所在地继续完成义务教育；
    3、新生入学后，如发现在招生入学过程中有出具假证明等舞弊行为者，何时发现，何时取消学籍，退回户口所在地；
    4、考生报考期间的旅费、食宿一律自理；
    5、外地考生可以申请住读，住读生由其监护人或委托监护人与学校签定住宿协议，并遵守住宿规章制度，如违反将做退宿处理并由家长或监护人自行解决学生住宿问题。
    6、本简章解释权归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各招生点报名考试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请各位考生及家长关注我校网站http://www.ccompag.cn/index.html）
附录1

1.学生本人及其父(母)须在厦暂住。申请报考的学生父(母)须在厦门岛内实际居住2年以上。需提供在厦暂住证，暂住证应表明已实际居住年限，附页中应有携带子女的相关记录。

2.学生父(母)须在厦务工。申请报考的学生需提供能证明其父(母)在厦务工两年(含两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3.学生父(母)须按照规定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申请报考的学生需提供地税部门出具的其父(母)近两个年度《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

4.符合国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乡镇街道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状况证明等材料。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报名表
报考年级          报考专业                     准考证号（学校填写）                 
	照片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籍所在年级
	
	民族
	
	身份证号
	

	
	户籍地
	省            市            区           县

	
	录取通知书寄送地
	
	邮政编码
	

	简历从小学一

年级写起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学校学习

	
	
	

	
	
	

	音乐学习简历
	何年何月跟随哪一位老师学过什么乐器、以及获奖情况

	
	

	
	

	联系方式（报名考试期间有效）

	家长姓名
	称谓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职务

	
	父亲
	
	

	
	母亲
	
	

	考试演奏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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